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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平镇2012-2016年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起草说明
1、 关于清理规范性文件的背景与依据
为进一步推荐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粤府函[2017]65号）和《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人民政府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府函[2017]118号）的要求，对我镇2012-2016年五年来的所有的政府和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公文，共审查文件776份，根据省市规范性文件认定指导，认定我镇规范性文件44份，废止规范文件6份，失效9份，继续保留 29份。
2、 关于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情况

按照“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确定清理工作责任单位，各单位依据职责职能，目前文件的实施情况，结合法律法规政策的更新变化情况，负责对文件提出具体清理意见。对于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适应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超过有效期但需要继续实施的文件适时进行修订。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设定内容超过法定权限的、主要内容违反上位法或者已经被替代的、适用期已届满无需再继续实施的文件予以废除。
三、征求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我办梳理了五年来政府发文目录，将目录发给各责任单位，根据清理标准，对有关镇政府文件逐渐研究并提出予以保留、适时修订、废止或者宣布失效的具体清理意见。其中，废止规范文件6份，失效9份，继续保留 2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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